
湿证诊断标准推广应用方案

一、团体标准推广措施

1.利用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新闻媒体、微信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

标准发布后，可通过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进行宣传。也可借助相关的新闻媒

体、微信平台进行宣传推广。

2.利用省部共建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广东省中医证候临床研究重点

实验室平台进行推广

项目承担单位为省部共建中医湿证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广东省中医证候临床

研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标准发布后，可在该实验室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和

应用。

3.定期开展标准相关的专题培训、继续教育学习班进行宣贯

通过定期举办标准相关的专题培训、继续教育学习班，对相关单位人员的标

准化培训，提升其对本标准的认识和理解，促进标准的贯彻实施；同时建立长期

有效的信息反馈平台，通过多途径多渠道收集标准贯彻过程中的反馈信息，综合

各方面信息，制定相应的标准修订计划，实现本标准的定期更新，提高本标准的

适用性。

4.发表相关的学术论文

项目负责人积极组织人员，撰写团体标准相关的学术论文，在期刊杂志上发

表，提高标准的影响力和推广效果。

二、团体标准推广的预期目标

1.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减少国家及个人医疗费用支出

通过标准的推广化工作，可为未病或已病人群，以及临床医生提供一种客观

化、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可及早发现湿证人群，解决湿证人群无创筛查和早期发

现等关键问题， 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对其进行提前干预，可有效防控重大及慢性

疾病的发生，降低重大及慢性疾病的复发率及死亡率，从整体上减少国家及个人

的重大疾病医疗费用支出，缓解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经费压力，减少广大人群的

经济负担。

2.突破疾病预防难点，提升中医防治水平



通过多渠道对本标准推广，使本标准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落地与转化应

用，同时通过对湿证的诊断，为疾病的早防早治提高支撑，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疗

效的优势，提升中医防治水平，促进的疾病康复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增强我

国中医药国际竞争优势。

三、团体标准的推广机制

1.建立有效的内部组织管理机构

为促进标准的推广，项目组建立完善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设立专门

人员负责标准化的管理及推广工作，定期制定标准化的推广工作；同时设立相应

的奖惩机制，动员、组织、协调成员积极参与到标准的宣贯工作之中， 对推广

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人员给与奖励。

2.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团体标准在推广的过程中，实行常态沟通机制，各起草单位定期进行交流，

解决标准推广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3.建立标准推广的年度评估机制

建立标准推广的年度评估机制，及时对标准的推广情况及推广前景进行评

估，包括标准的推广工作是否按照计划进行、推广实施的效果如何、是否按进度

计划完成推广工作等，及时了解影响标准使用的因素，以保障标准推广化工作顺

利实施。

四、团体标准推广的保障措施

1.政策保障

为了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发〔2019〕43 号）、《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国办发〔2021〕

3 号）等一系列政策加快中医药的发展，同时也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2017 年修订）、《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 号）等

法规以促进中医药标准化的发展。因此，深入开展中医湿证相关的团体标准的制

定，对凸显中医药疗效的优势、促进的疾病康复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有重要作

用，符合国家的政策要求。

2.组织保障



本标准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牵头，同时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路志正中医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暨南大学、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等多家骨干

力量共同起草完成，可充分利用各单位的优势资源平台，促进本标准的推广实施。

同时，项目组成立标准推广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小组，前者负责推广工作的领导、

组织、协调和管理，以及各种活动的组织策划和条件保障，后者主要负责制订标

准推广研究方案，主持标准的推广工作。将标准推广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小组相

结合，共同推进标准推广工作的稳健的开展。

3.资源支撑

本标准的牵头单位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治未病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临床评价中心、中医药标准化推广基地等平台，同时也是省部共建中医湿证

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中医证候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所在单位，可为标准的

推广提供支撑。

五、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